本协议由您与八戒财税网站（http://cs.zbj.com）所有者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八戒财税”）之间就八戒财税为您提供“代理记账”服务所订立的契约，请您仔细阅读本协议，同意本协议并在成功支付服务费后，本协议即构成对双方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1.服务事项 
1.1由八戒财税为您提供“代理记账”服务。 
1.2八戒财税有权通过八戒财税PC端及移动端或其他渠道向您收取服务费。 
1.3为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八戒财税有义务监督服务，确保工作人员按照八戒财税及本协议约定要求完成相应的服务。 
1.4八戒财税的服务范围：税务报道、证照与凭据等原始资料的交接、票据整理与审查、出具报表与账务审查、录报表、税务申报、日常税务问题处理、办理电子申报与网上申报。 
1.5 超出1.4款范围的财税（如：办理一般纳税、一般纳税人转正、代办银行销户或开户，代理开具发票，读卡清卡、非乙方服务年度的所得税及其他税费清缴、社会保险年检及其账务整理等）、工商(如工商、税务，代码证的变更等服务)服务内容，需按每项服务收取一定的代办费用（详由您与八戒财税另行协商确定）。 
  
2.您的权利义务 
2.1您同意由八戒财税为您提供“代理记账”服务。 
2.2您有权随时了解八戒财税事项的实际进度。
2.3您不得要求八戒财税及其工作人员从事任何违反职业道德或违反法律法规的事宜。 
2.4您应保证向八戒财税及其工作人员所提供材料的真实合法性，如因您提供虚假材料等自身原因导致协议不能履行的，八戒财税及其工作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已收取的服务费用不予退还。 
2.5如因您自身过错导致本协议第1条项下的服务事项不能执行、完成，八戒财税不承担任何责任。 
2.6为了提高八戒财税服务的效率，您同意办理过程中文件的提交等部分事宜可以通过八戒财税PC/移动端进行。
2.7 您应于每月28号至次月5号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提供需账务处理月份的收入记账联、成本记账联、银行回单、银行对账单、费用单据、库存单据、开票明细汇总表、工资表、固定资产及其它原始单据等相关资料；由于您未及时移交单据或未及时移交完整做账的原始凭证导致税务惩罚及相关责任，由您自己承担。
2.8您对工作人员退回、要求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之规定进行更正、补充的原始凭证，应当及时予以更正、补充；有关生产经营、财产变动等情况需要及时通知。  
2.9您对工作人员所归还的会计资料，应按照会计档案管理方法有关规定进行妥善保管。 
2.10当您接到需要确认缴纳税款通知，您需要在一个工作日内确认需要缴纳税款金额无误。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八戒财税。在14日接到通知时，您必须在15日12:00前确认。
2.11当您接到通知，但未按时缴纳税金或税务申报时银行账上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扣交税金或不配合税务等部门检查所造成的相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及其它后果由您负责处理承担，与八戒财税无关。  
  
3.八戒财税的权利义务 
3.1八戒财税有义务替您选择工作人员和合法途径进行工作，并最大限度的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3.2八戒财税有权向您收取服务费。服务费的收取以本协议第4条、第1.5条约定的为准。
3.3八戒财税有义务要求会计人员按照《新会计准则》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利用会计知识进行每期会计事项处理。 
3.4八戒财税有义务要求工作人员妥善保管您的资料，并于每月28号至次月5号与您预约进行会计记账资料的交接。 
3.5八戒财税及其工作人员对从事此项记账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3.7如因工作人员工作失误，给您造成损失的，八戒财税需对您予以赔偿，赔偿金额为您已支付的费用，且由八戒财税处理相关赔偿事宜。 
3.8如您需退款，八戒财税将退还未服务款项，已开展服务的相应费用不予退还。

4.服务费的支付 
4.1您可以通过八戒财税网站所提供的线上支付工具（微信支付、支付宝或网银）进行支付。 
4.2如因特殊情况导致您无法完成在线支付，您可选择通过转账形式付款，八戒财税指定的转账账户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重庆八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开户行：建设银行两江分行
账号：50050104360000000335
4.4当服务完成后5日内，八戒财税根据您的申请意愿为您开具发票，并免费邮寄/快递给您。您应提供准确的开具发票所需的信息，因您提交的信息错误或其他原因，相应责任由您自行承担。 
  
5.保密条款 
协议双方均有义务对本协议所有内容进行保密，保密期限不限于本协议有效期限，也不因本协议解除、终止、无效或被撤销而失效，即您应对八戒财税提供服务之全过程情况承担保密义务，而八戒财税应对与您合作中了解到的您的相关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6.争议解决 
如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有利于案件进展，维护您权益的原则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双方提交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 
  
7.其他 
7.1当您仔细阅读本协议并成功支付服务费后，即表示您与八戒财税之间就本协议内容已达成完全一致，已确认由八戒财税开始为您提供服务，本协议即时生效。 
7.2本协议于本协议项下全部服务事宜完成之日终止。
8、特别说明
委托人若有违法违规经营情形，或对委托人示意其作出不当的会计处理，提供不实的会计资料，以及其他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要求，乙方应当拒绝，并向甲方说明其原因和后果；若甲方坚持其不当要求，乙方有权终止合同，自乙方向甲方发出通知之日起合同解除，由此造成的相关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



